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鄭銘輝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昆培律師

被      告  MIT國際科學園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再田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

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開立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兩造

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勞動契約

上之權利義務即陷於存否不明，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以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認有確認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二、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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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資遣行為係屬非法，兩造僱傭契約關係仍存在：

  ⒈兩造間於民國96年3月26日簽立約聘人員契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由原告擔任「MIT國際科學園區」（下稱MIT園區）

總幹事一職，自106年10月起平均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5

萬0,500元，平均每日工資1,683元。惟因MIT園區機電人員

趙釘成在相鄰之國有土地上放置貨櫃屋出租，並經被告同意

後接上MIT園區之水電，由承租商家繳納水電費，十幾年來

皆係如此並無不法。但MIT園區相關委員張錡中等人，於111

年7月27日被告例行會議上散布共同署名之「貨櫃屋調查小

組/調查報告書」，而指控趙釘成監守自盜，原告知情不

報、欺上瞞下等誹謗性言論，並以蕭宗文為負責人之「陞達

電腦有限公司」（下稱陞達公司）提出議案，於112年2月15

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將原告留職停薪。

  ⒉因原告不願接受留職停薪，被告先惡意變更原告工作地點，

再以工作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於112年3月30日決議資遣原告，並於隔日（31

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要求於112年4月10日辦妥離職。

惟原告擔任園區總幹事一職，並無任何無法勝任工作之情

形。故原告既無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系爭契約未經合

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且因原告係遭非法資

遣，致勞保健保費改由原告自行負擔。是被告自112年4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薪資5

萬0,500元及勞保費3,914元、健保費2,464元，以上共計5萬

6,878元；並應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060元（5萬0,600元×

6％＝3,060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㈡如認被告資遣行為係屬合法有效，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2年4

月10日終止，則原告亦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⒈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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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自96年3月26日任職，至112年4月10日離職，年資共計1

6年1月15日。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終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應給付資遣費以6個月平均

工資計為30萬3,000元（5萬0,500元×6月＝30萬3,000元)。

又被告單位雖於103年7月1日始納入勞基法規範，惟96年所

簽訂之系爭契約第6條：「以上薪資內含勞基法各項相關給

付勞方之費用、另依『勞退新制』標準，以實薪之6％另行

給付」，明定應適用勞基法，故應依到職日起算資遣費。且

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被告至遲應於112年5月10日發給

資遣費，並自112年5月11日起算遲延利息。

  ⒉預告期間工資：

    被告於112年3月31日以存證信函資遣，要求原告於112年4月

10日離職，預告期間未達30日，故依勞基法第13條第1項第3

款，原告得請求預告期間之工資5萬0,500元。況被告於上開

存證信函亦表明願發給預告工資，原告自得請求。

  ⒊特別休假工資：

    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共計23.5日（含111年度18日、112年度5.

5日），此有被告會計人員製作之明細表為憑，原告每日工

資為1,68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

條之1第1項、第2項第1款第1、2目，故原告得請求之特別休

假未休工資共計3萬9,551元（1,683元×23.5日＝3萬9,551

元)。又原告自112年3月28日至31日間，雖無打卡紀錄，此

係因被告取走出勤紀錄卡，不讓原告打卡上下班，非如被告

所稱未上班。

  ⒋年終獎金：

    原告任職總幹事期間，每年均會發放1.5個月年終獎金。因

原告112年度雖未任職滿1年，自1月1日至4月11日計100日，

但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9條，該年度得請求發給之年終獎金為

2萬0,753元（5萬0,500元×1.5月×100/365天＝2萬0,753

元）。且系爭契約第9條：「春節年終獎金，視工作表現比

照往例發放」，所謂「往例」，即員工即便未於當年度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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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仍可依任職日數依比例領取年終獎金。此觀趙釘成10

9年9月30日退休時，仍可領取當年度年終獎金3萬4,000元即

明，故對於原告自應比照辦理。

  ⒌以上⒈至⒋項，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共計41萬3,804元。另被

告雖稱已給付預告工資5萬0,600元，而給付1萬6,466元為會

計作帳錯誤，此部分重複給付屬不當得利，應可主張債權抵

銷云云。惟依勞基法第16條3項規定，所謂預告工資性質上

兼具資遣費性質，與工資並非相同，故無重複給付問題，被

告亦不得主張抵銷。末原告因係遭被告片面資遣，故亦得依

勞基法第19條，而請求發給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㈢對於被告抗辯有「不能勝任工作」之陳述：

  ⒈第18屆管委會於112年3月1日上任後，原告即於112年3月2日

依新任主委甲○○指示，向區公所辦理主委變更報備手續，

並無拒不辦理之情事。至於原證15之112年3月15日對話，僅

係原告對於朝令夕改表達無奈，非拒不辦理報備。又被告稱

擅自影印資料及帶走二大袋文件云云，惟原告112年3月17日

仍擔任園區總幹事，故影印資料文件係屬其日常工作內容，

帶走兩大袋係屬其個人物品，並非被告所稱之管委會文件。

  ⒉又被告稱於112年3月16日張貼公告，禁止原告進入管理中心

云云。惟原告係112年3月21日上午11時始獲通知移至警衛室

工作，此前仍有在管理中心工作之權限，並無擅自進入之情

形，，且原告於112年3月21日當日上午9時25分，在管理中

心遭機電委員羅瑞欽辱罵揮打，故員警陪同原告調閱監視錄

影畫面及拷貝檔案以作為證據，但廠戶陳勇伸、環保委員張

錡中當日上午10時30分衝進管理中心，而阻撓原告將監視錄

影畫面提供警方，並經原告對上開2人提出妨害自由罪告

訴。故原告係為保全羅瑞欽之犯罪事證方調取電磁紀錄，非

如被告所述涉及不法情事。

  ⒊再原告雖於112年3月21日將管理中心電腦紀錄刪除，還原至

當初96年到職時之狀態，但只有會議紀錄和公告函稿，並無

設備維護紀錄。而原告職務上所製作之電子檔案，均已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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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紙本文書及已全部交接完畢。故原告還原刪除電腦紀錄之

行為，並未造成被告任何損失，況原告全憑己力製作電子檔

案以便自己工作使用，且系爭契約亦無約定原告所製作之電

子檔案應歸屬於被告，原告自得對其享有所有權。是原告縱

使將其刪除，僅係對所有物行使事實上處分權，並非被告所

得以置喙。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及相關勞基法、勞退條例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下：

  ⒈先位訴之聲明：

  ⑴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

  ⑵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於每月5日

按月給付原告5萬6,878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按月提繳

3,036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⑷就先位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訴之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41萬3,804元，以及其中資遣費30萬3,000元

部分，自112年5月11日起，其餘11萬0,804元部分，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⑵被告應發給原告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⑶就備位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先位請求為無理由：

  ⒈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⑴緣機電人員趙釘成設置鐵皮貨櫃屋經營小吃店，係非法佔用

MIT園區入口處即新北市○○區○○段○○○○○段○○○

段000地號土地，以及國有財產署經營之國有土地即中原段5

03-3地號土地。原告是被告所聘用之園區總幹事，有知情不

報、隱瞞包庇之嫌，違反總幹事應主動據實報告社區事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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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故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112年2月15日通過原告「暫予

留職停薪」，原告既不同意留職停薪，仍應繼續提供勞務，

但於112年3月1日選出第18屆主任委員後，被告請原告向中

和區公所辦理主委變更報備手續，原告卻拒不辦理。

  ⑵又被告於112年3月16日張貼公告，禁止原告擅自進入管理中

心。詎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擅自進入管理中心影印資料及

帶走二大袋文件，且原告112年3月21日上午10時25分，擅自

進入管委會辦公室使用電腦，並擷取監視錄影畫面及拷貝後

存於隨身碟，經在場人員報警立案，原告是拷貝監視畫面後

被報警，警察來才把隨身碟留下當證物，並非員警陪同原告

去拷貝資料。另新任總幹事乙○○於112年3月23日整理清點

交接資料時，發現原告將任職期間所製作之電腦資料全數刪

除，致使MIT園區17年來相關會議紀錄及設備維護紀錄消

失，且原告於112年3月27日至30日，在未經被告管委會同意

下，仍擅自進入管理中心。

  ⑶基上，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違反據實報告之義務，亦不

聽從被告指揮而拒絕提供勞務，且未經被告同意，擅自進入

管理中心帶走文件，拷貝電腦畫面後儲存於隨身碟，還刪除

17年來相關電腦資料，一再而三危害社區財產安全。故被告

除提出無故侵入住宅罪、取得及刪除電磁紀錄罪告訴外，並

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於1

12年3月30日決議對原告予以合法資遣。

　⒉縱令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無理由，惟系爭契約至112年4月10

日終止，被告已給付112年4月1日至10日薪資1萬6,466元，

原告勞健保被告也是112年4月11日才退保。故原告請求自11

2年4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萬6,878元，於法

無據。且原告每月薪資5萬0,500元，而每月勞保費3,914元

及健保費2,464元是依法投保應負擔之保費，並非原告得請

求之權利。

  ㈡備位請求僅為一部有理由，陳述如下：

  ⒈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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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1月13日勞動1字第1030130004號

公告，被告管委會係於87年4月8日成立報備，應自103年7月

1日起適用勞基法。故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

原告工作年資為8年9月又10日。則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

原告得請求資遣費22萬1,639元（計算式：5萬0,500元÷2×

【8＋280/360】＝22萬1,639元）。是原告主張工作年資自9

6年3月26日起算，與法有違。且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

付資遣費22萬2,078元，因此原告不得再行請求。

  ⒉預告期間工資：

    因依勞基法第11條、第16條第1項第3款，終止勞動契約預告

期間為30日。又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已公告通知資遣，兩造

契約於112年4月10日終止，則被告已提前11日預告，故原告

僅得請求預告期間19日薪資，共計3萬1,983元（計算式：5

萬0,500元÷30x19日＝3萬1,983元）。惟被告於112年5月9日

已給付4月份預告期間30日薪資5萬0,600元，並給付4月1日

至4月10日薪資1萬6,466元，此係會計作帳計算錯誤而超額

給付1萬8,617元（計算式：5萬0,500元－3萬1,983元＝1萬

8,617元)、1萬6,466元。故如認原告對於被告尚有其他債權

存在，則被告主張以1萬8,617元、1萬6,466元之不當得利請

求權抵銷之。

  ⒊特休假薪資：

  ⑴被告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故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

2年3月31日，原告年資為8年9個月。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

第5款，每年特休假15日。對於原告主張111年、112年已休

特休假3天、4.5天，被告不爭執。但原告112年3月28日至31

日未上班，此部份亦算請特休假，以上111、112年度請特休

假11.5天，故原告僅能請求18.5天未休假薪資、共計3萬1,1

36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18.5日＝3萬1,136元)。惟

因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特休未休假16.5日薪資、共

計2萬7,830元，故原告僅能請求3,306元（計算式：3萬1,13

6元－2萬7,830元＝3,306元)。至於原告請求未休2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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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由其舉證。縱令認111、112年度未休23.5日，但因被

告已給付16.5日薪資，且因自112年3月28日起至31日止亦給

予有薪假，故剩餘未休日亦應以扣抵。

  ⑵被告於112年3月27日通知，辦公地點自警衛室更換至他處，

但原告於LINE留言表示不接受，故未到指定地點簽到上班。

原告雖稱其於112年3月27日至30日有上班，惟原證25之對話

紀錄11、12頁並非園區第18屆群組，由群組名稱「沒有其他

成員」即知，應是17屆已停用群組。又原告在園區群組中雖

表示，112年3月24日、27日至31日請特休假，但並未提出假

單。

  ⒋年終獎金

    因被告為管理委員會，並非營利事業單位，而無盈餘。被告

依勞基法第29條請求年終獎金，於法無據。又年終獎金係屬

僱主於每年春節視員工前年度工作表現所發之恩惠性給與，

不具經常性且非勞務對價性質。如前述，因原告於112年工

作未滿一年、且自112年3月1日起不聽從被告指揮、拒絕提

供勞務、一再而三危害社區財產安全，故原告之請求給付年

終獎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

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擔任系爭園區之總幹事，兩造於96年3月26日簽立約聘

人員契約書；3個月試用期滿後，於96年6月27日轉任正職，

月薪4萬5,000元。

  ㈡原告自106年10月起，調高平均月薪至5萬0,500元，平均1日

工資為1,683元。

  ㈢原告每月實領金額（扣除勞健保自付額）：⑴自111年10月

至112年1月，每月為4萬8,861元；⑵112年2月、3月，每月

為4萬8,569元、4萬8,615元。

  ㈣被告於112年3月為原告負擔勞保費3,914元、健保費2,464

元，於112年4月為原告匯款1萬6,466元薪資（扣手續費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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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被告於112年3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8,652元，於112年4月為

原告提繳退休金6,628元。

  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以110年11月3日台財產北管字第

11085055290號函通知被告，該署經管之中原段503-1、503-

5、505、514-1地號國有土地遭被告占用，請繳納使用補償

費並騰空返還土地。

  ㈦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於111年9月12日通知，新北市

○○區○○街000號旁10米處違章建物，將於111年9月22日

起強制拆除。被告於111年10月18日寄律師函予趙釘成，就

無權占用中原段503地號土地，請其提出具體拆遷及賠償方

案。

  ㈨張錡中等7人於111年7月27日例行會議散布共同署名之「貨

櫃屋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書」，指控趙釘成監守自盜，原告

涉及知情不報、欺上瞞下等，原告與趙釘成對張錡中等7人

提出妨害名譽罪告訴，經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於

112年4月17日，以112年度偵字第5360號為不起訴處分，並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於112年6月2日，以112年度

上聲議字第5020號駁回再議。

  ㈩陞達公司提出議案，建議應予原告留職停薪，經112年2月15

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通過，並經112年3月15日被告第一

次臨時會議，決議原告應予留職停薪。

  �原告於112年2月21日對主委蘇恒生表示不接受留職停薪，並

於112年3月20日對被告發函表示不同意留職停薪。

  �原告於112年3月16日向新北市政府聲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

112年3月24日進行調解不成立。

  �被告於112年3月21日以函將原告工作地點異動至警衛室上

班，並於112年3月26日以函將原告工作地點異動至新北市○

○區○○街000號7樓辦公室上班。

  �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公告解聘資遣原告，於隔日（31日）以

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請於112年4月10日前辦妥離職交接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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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於112年5月9日匯款30萬0,478元（含資遣費22萬2,078

元、預告期間工資5萬0,600元、特休未休薪資16.5日2萬7,8

30元，扣手續費30元）及1萬6,436元（即112年4月1日至10

日薪資1萬6,466元，扣手續費30元）至原告薪資帳戶。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係自96年3月26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園區總幹事，而

被告係87年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並報備核准乙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嗣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於103年1月13日以勞動一字第1030130004號函公告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並報備者，自103年7月1日起適

用勞基法（見本院卷㈠第141頁），故原告自103年7月1日起

適用勞基法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為有理由：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工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雇主依

前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應於十日前預告之。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第1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勞工對於所

擔任之工作是否不能勝任，應就勞工之學識、品行、能力、

身心狀況及其工作態度與敬業精神等客觀情事及主觀意志為

綜合之觀察，並本於誠信原則加以判斷該勞工所提供之勞

務，是否確已無法達成雇主基於其與勞工之勞動契約，所欲

達成客觀上合理之經濟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458

判決意旨參照）。依此，勝任工作與否應考量之因素，並非

侷限於勞工能力及技術能否勝任，勞工之本身主觀上之服務

態度及是否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等亦屬之。如該勞工未

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主觀態度，已使勞雇間之信賴關係

喪失時，應認該勞工所提供之職業上勞動力，已不能達成雇

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之客觀上合理經濟目的，而無法期

待一合理雇主繼續該契約者，則應准許雇主以勞工不能勝任

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⒉經查，兩造間因趙釘成佔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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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有土地乙案產生爭執後，被告遂於112年3月中旬公告要

求原告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管理中心等節，業據證人乙○

○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48至153頁），復

有被告提出之管理委員會112年3月15日臨時會議紀錄、公告

翻拍照片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153、159頁）。然原

告仍於112年3月17日自行進入管理中心，並攜帶相當數量之

物品文件離去，此有監視器畫面擷圖2張在卷可佐（見本院

卷㈠第161、163頁），原告數日後更有自行進入管理中心並

刪除電腦內與工作內容相關電磁紀錄之行為，亦據證人乙○

○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49至150頁），且原告上開行

為，業經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起侵入建築物、妨害

電腦使用、業務侵占及竊盜告訴乙節，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刑事傳票影本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23頁）。綜合

上開事證可知，原告上開未能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主觀態度

及客觀行為，已使勞雇間信賴關係喪失，客觀上已經不能期

待被告繼續勞動契約，是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

定「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並非無據。

　⒊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3月17日僅是影印文件，所其帶走之兩

大袋物品均為其個人物品云云，然參酌原告當時之上班地點

既然仍在管理中心，並未變動，亦無清空辦公座位或整理個

人物品之需求，當無突然攜離大量物品之必要。又原告固主

張其有刪除管理中心電腦中其自行製作之相關檔案之權利云

云，惟原告既然擔任系爭園區之總幹事多年，應清楚知悉園

區內各項事務運作所產生之文書檔案均需妥善保管，以及在

現代社會高度仰賴電腦進行檔案彙整、分類及管理之事實，

卻仍擅自刪除相關電磁紀錄，造成被告後續進行系爭園區事

務處理之不便與困擾，此一行為自難認為符合原告提供勞務

之忠誠義務，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⒋從而，被告因原告前開所為，遂於112年3月31日依據勞動基

準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終止僱傭契約，應為適法，系爭契約既經終止，故原告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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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請求被告支付薪資本息，即屬無據。

　㈢資遣費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

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

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係以勞動基準法

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依照前開規定，

原告自得請求雇主發給資遣費。

　⒉又原告自106年10月起平均月薪為5萬0,500元，平均1日工資

為1,683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工作年資計算係

自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日即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

止，共計8年9月又10日，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22萬1,190元（計算

式：5萬0,500元÷2×（8＋【30日×9+10日】/365）＝22萬1,1

90元）。又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資遣費22萬2,078元，

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金額已超出被告原應給付之資遣

費888元（計算式：22萬2,078元－22萬1,190元＝888元），

是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㈣預告期間工資部分：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

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

之；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

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受僱於

被告已繼續工作3年以上，已如前述，被告應於30日前預告

終止勞動契約，被告僅給予11日預告期間，故原告得請求被

告給付19日（計算式：30日－11日＝19日）之預告工資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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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1,983元（計算式：50500÷30×19＝31,983元）。然被告已

給付原告30日之預告工資5萬0,60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被告所給付之預告期間工資已超出原本得請求之金額達

18,617元（計算式：5萬0,600元－3萬1,983元＝18,617

元），是原告自不得再請求預告期間工資。

　㈤特別休假工資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

別休假：…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勞

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次按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

款規定：「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

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

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

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

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

金額。」。

　⒉原告之工作年資為8年9月又10日，已如前述，依法取得每年

15天之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1年已休特休假3天、112年已

休假4.5天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至原告於112年3月28日

至同年31日未上班且未簽到乙節，業據乙○○證述明確（見

本院卷㈡第150頁），參以原告亦於LINE通訊軟體群組中向

被告表明「我覺得我的人身安全倍感威脅，自即刻起向本會

請特休假至3月31日止」，此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㈡第125頁），足認原告於上開期間未上班，應

計入已休特休假之日數。則原告於112年已休特休假共計8.5

天（計算式：4.5日＋4日＝8.5日），尚有未休特休假6.5日

（計算式：15日－8.5日＝6.5日），故原告111年及112年未

休假日數共計18.5日（計算式：12日＋6.5日＝18.5日）之

補償工資即3萬1,142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18.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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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萬1,142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已於被告於112

年5月9日給付未休假之補償工資2萬7,830元，亦為兩造所不

爭執，是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未休特休假之補償工資3,31

2元（計算式：3萬1,142元－2萬7,830元＝3,312元）。

　㈥年終獎金部分：

　　原告固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年終獎金云云，然系爭勞動契

約第9條僅記載：「春節年終獎金，視工作表現比照往例發

放」，足認年終獎金仍需視原告之工作表現而定，並無保證

發放之約定，縱使此部分為原告可期待將來有收入之利益，

但並非被告於各年度終了即負有給付獎金義務，是被告以原

告之工作表現不佳，且有上開帶走文件、刪除電磁紀錄之行

為，決定不給予該年度年終獎金，亦難謂有違反兩造勞動契

約約定之情。況勞基法第29條亦僅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

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

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

或分配紅利」，則原告既未全年工作且其難認無過失，被告

未給予原告年終獎金，亦不違勞基法之最低保障。是原告請

求被告應給付年終獎金2萬753元，為無理由。

　㈦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就業保險法

第25條第3項前段規定：「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

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同法

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

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

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

一離職」。是以勞工倘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由

終止勞動契約時，自得請求雇主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

　⒉查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業經被告於112年4月10日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合法終止，已如前述，是以原告自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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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即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所稱之「非自願離

職」，是其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依上開說明，

洵屬有據。

　㈧基上，原告雖得請求特休假之補償工資3,312元，惟被告就

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之溢付金額分別為18,617元、888元，已

高於原告得請求之特休假之補償工資，則被告已無積欠原告

特休假之補償工資可言。是原告備位請求被告給資遣費、特

休假補償工資、預告期間工資及年終獎金41萬3,804元本

息，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

條，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非有據，應予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劉明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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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鄭銘輝  


訴訟代理人  黃昆培律師
被      告  MIT國際科學園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趙再田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開立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勞動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即陷於存否不明，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認有確認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二、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資遣行為係屬非法，兩造僱傭契約關係仍存在：
  ⒈兩造間於民國96年3月26日簽立約聘人員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原告擔任「MIT國際科學園區」（下稱MIT園區）總幹事一職，自106年10月起平均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5萬0,500元，平均每日工資1,683元。惟因MIT園區機電人員趙釘成在相鄰之國有土地上放置貨櫃屋出租，並經被告同意後接上MIT園區之水電，由承租商家繳納水電費，十幾年來皆係如此並無不法。但MIT園區相關委員張錡中等人，於111年7月27日被告例行會議上散布共同署名之「貨櫃屋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書」，而指控趙釘成監守自盜，原告知情不報、欺上瞞下等誹謗性言論，並以蕭宗文為負責人之「陞達電腦有限公司」（下稱陞達公司）提出議案，於112年2月15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將原告留職停薪。
  ⒉因原告不願接受留職停薪，被告先惡意變更原告工作地點，再以工作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於112年3月30日決議資遣原告，並於隔日（3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要求於112年4月10日辦妥離職。惟原告擔任園區總幹事一職，並無任何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故原告既無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系爭契約未經合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且因原告係遭非法資遣，致勞保健保費改由原告自行負擔。是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薪資5萬0,500元及勞保費3,914元、健保費2,464元，以上共計5萬6,878元；並應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060元（5萬0,600元×6％＝3,060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㈡如認被告資遣行為係屬合法有效，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2年4月10日終止，則原告亦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⒈資遣費：
    原告自96年3月26日任職，至112年4月10日離職，年資共計16年1月15日。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終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應給付資遣費以6個月平均工資計為30萬3,000元（5萬0,500元×6月＝30萬3,000元)。又被告單位雖於103年7月1日始納入勞基法規範，惟96年所簽訂之系爭契約第6條：「以上薪資內含勞基法各項相關給付勞方之費用、另依『勞退新制』標準，以實薪之6％另行給付」，明定應適用勞基法，故應依到職日起算資遣費。且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被告至遲應於112年5月10日發給資遣費，並自112年5月11日起算遲延利息。
  ⒉預告期間工資：
    被告於112年3月31日以存證信函資遣，要求原告於112年4月10日離職，預告期間未達30日，故依勞基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原告得請求預告期間之工資5萬0,500元。況被告於上開存證信函亦表明願發給預告工資，原告自得請求。
  ⒊特別休假工資：
    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共計23.5日（含111年度18日、112年度5.5日），此有被告會計人員製作之明細表為憑，原告每日工資為1,68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1項、第2項第1款第1、2目，故原告得請求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共計3萬9,551元（1,683元×23.5日＝3萬9,551元)。又原告自112年3月28日至31日間，雖無打卡紀錄，此係因被告取走出勤紀錄卡，不讓原告打卡上下班，非如被告所稱未上班。
  ⒋年終獎金：
    原告任職總幹事期間，每年均會發放1.5個月年終獎金。因原告112年度雖未任職滿1年，自1月1日至4月11日計100日，但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9條，該年度得請求發給之年終獎金為2萬0,753元（5萬0,500元×1.5月×100/365天＝2萬0,753元）。且系爭契約第9條：「春節年終獎金，視工作表現比照往例發放」，所謂「往例」，即員工即便未於當年度全年工作，仍可依任職日數依比例領取年終獎金。此觀趙釘成109年9月30日退休時，仍可領取當年度年終獎金3萬4,000元即明，故對於原告自應比照辦理。
  ⒌以上⒈至⒋項，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共計41萬3,804元。另被告雖稱已給付預告工資5萬0,600元，而給付1萬6,466元為會計作帳錯誤，此部分重複給付屬不當得利，應可主張債權抵銷云云。惟依勞基法第16條3項規定，所謂預告工資性質上兼具資遣費性質，與工資並非相同，故無重複給付問題，被告亦不得主張抵銷。末原告因係遭被告片面資遣，故亦得依勞基法第19條，而請求發給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㈢對於被告抗辯有「不能勝任工作」之陳述：
  ⒈第18屆管委會於112年3月1日上任後，原告即於112年3月2日依新任主委甲○○指示，向區公所辦理主委變更報備手續，並無拒不辦理之情事。至於原證15之112年3月15日對話，僅係原告對於朝令夕改表達無奈，非拒不辦理報備。又被告稱擅自影印資料及帶走二大袋文件云云，惟原告112年3月17日仍擔任園區總幹事，故影印資料文件係屬其日常工作內容，帶走兩大袋係屬其個人物品，並非被告所稱之管委會文件。
  ⒉又被告稱於112年3月16日張貼公告，禁止原告進入管理中心云云。惟原告係112年3月21日上午11時始獲通知移至警衛室工作，此前仍有在管理中心工作之權限，並無擅自進入之情形，，且原告於112年3月21日當日上午9時25分，在管理中心遭機電委員羅瑞欽辱罵揮打，故員警陪同原告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及拷貝檔案以作為證據，但廠戶陳勇伸、環保委員張錡中當日上午10時30分衝進管理中心，而阻撓原告將監視錄影畫面提供警方，並經原告對上開2人提出妨害自由罪告訴。故原告係為保全羅瑞欽之犯罪事證方調取電磁紀錄，非如被告所述涉及不法情事。
  ⒊再原告雖於112年3月21日將管理中心電腦紀錄刪除，還原至當初96年到職時之狀態，但只有會議紀錄和公告函稿，並無設備維護紀錄。而原告職務上所製作之電子檔案，均已印製成紙本文書及已全部交接完畢。故原告還原刪除電腦紀錄之行為，並未造成被告任何損失，況原告全憑己力製作電子檔案以便自己工作使用，且系爭契約亦無約定原告所製作之電子檔案應歸屬於被告，原告自得對其享有所有權。是原告縱使將其刪除，僅係對所有物行使事實上處分權，並非被告所得以置喙。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及相關勞基法、勞退條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下：
  ⒈先位訴之聲明：
  ⑴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
  ⑵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於每月5日按月給付原告5萬6,878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按月提繳3,036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⑷就先位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訴之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41萬3,804元，以及其中資遣費30萬3,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11日起，其餘11萬0,804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⑵被告應發給原告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⑶就備位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先位請求為無理由：
  ⒈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⑴緣機電人員趙釘成設置鐵皮貨櫃屋經營小吃店，係非法佔用MIT園區入口處即新北市○○區○○段○○○○○段○○○段000地號土地，以及國有財產署經營之國有土地即中原段503-3地號土地。原告是被告所聘用之園區總幹事，有知情不報、隱瞞包庇之嫌，違反總幹事應主動據實報告社區事務義務。故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112年2月15日通過原告「暫予留職停薪」，原告既不同意留職停薪，仍應繼續提供勞務，但於112年3月1日選出第18屆主任委員後，被告請原告向中和區公所辦理主委變更報備手續，原告卻拒不辦理。
  ⑵又被告於112年3月16日張貼公告，禁止原告擅自進入管理中心。詎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擅自進入管理中心影印資料及帶走二大袋文件，且原告112年3月21日上午10時25分，擅自進入管委會辦公室使用電腦，並擷取監視錄影畫面及拷貝後存於隨身碟，經在場人員報警立案，原告是拷貝監視畫面後被報警，警察來才把隨身碟留下當證物，並非員警陪同原告去拷貝資料。另新任總幹事乙○○於112年3月23日整理清點交接資料時，發現原告將任職期間所製作之電腦資料全數刪除，致使MIT園區17年來相關會議紀錄及設備維護紀錄消失，且原告於112年3月27日至30日，在未經被告管委會同意下，仍擅自進入管理中心。
  ⑶基上，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違反據實報告之義務，亦不聽從被告指揮而拒絕提供勞務，且未經被告同意，擅自進入管理中心帶走文件，拷貝電腦畫面後儲存於隨身碟，還刪除17年來相關電腦資料，一再而三危害社區財產安全。故被告除提出無故侵入住宅罪、取得及刪除電磁紀錄罪告訴外，並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於112年3月30日決議對原告予以合法資遣。
　⒉縱令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無理由，惟系爭契約至112年4月10日終止，被告已給付112年4月1日至10日薪資1萬6,466元，原告勞健保被告也是112年4月11日才退保。故原告請求自112年4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萬6,878元，於法無據。且原告每月薪資5萬0,500元，而每月勞保費3,914元及健保費2,464元是依法投保應負擔之保費，並非原告得請求之權利。
  ㈡備位請求僅為一部有理由，陳述如下：
  ⒈資遣費：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1月13日勞動1字第1030130004號公告，被告管委會係於87年4月8日成立報備，應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故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原告工作年資為8年9月又10日。則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資遣費22萬1,639元（計算式：5萬0,500元÷2×【8＋280/360】＝22萬1,639元）。是原告主張工作年資自96年3月26日起算，與法有違。且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資遣費22萬2,078元，因此原告不得再行請求。
  ⒉預告期間工資：
    因依勞基法第11條、第16條第1項第3款，終止勞動契約預告期間為30日。又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已公告通知資遣，兩造契約於112年4月10日終止，則被告已提前11日預告，故原告僅得請求預告期間19日薪資，共計3萬1,983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x19日＝3萬1,983元）。惟被告於112年5月9日已給付4月份預告期間30日薪資5萬0,600元，並給付4月1日至4月10日薪資1萬6,466元，此係會計作帳計算錯誤而超額給付1萬8,617元（計算式：5萬0,500元－3萬1,983元＝1萬8,617元)、1萬6,466元。故如認原告對於被告尚有其他債權存在，則被告主張以1萬8,617元、1萬6,466元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抵銷之。
  ⒊特休假薪資：
  ⑴被告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故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3月31日，原告年資為8年9個月。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5款，每年特休假15日。對於原告主張111年、112年已休特休假3天、4.5天，被告不爭執。但原告112年3月28日至31日未上班，此部份亦算請特休假，以上111、112年度請特休假11.5天，故原告僅能請求18.5天未休假薪資、共計3萬1,136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18.5日＝3萬1,136元)。惟因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特休未休假16.5日薪資、共計2萬7,830元，故原告僅能請求3,306元（計算式：3萬1,136元－2萬7,830元＝3,306元)。至於原告請求未休23.5天數，應由其舉證。縱令認111、112年度未休23.5日，但因被告已給付16.5日薪資，且因自112年3月28日起至31日止亦給予有薪假，故剩餘未休日亦應以扣抵。
  ⑵被告於112年3月27日通知，辦公地點自警衛室更換至他處，但原告於LINE留言表示不接受，故未到指定地點簽到上班。原告雖稱其於112年3月27日至30日有上班，惟原證25之對話紀錄11、12頁並非園區第18屆群組，由群組名稱「沒有其他成員」即知，應是17屆已停用群組。又原告在園區群組中雖表示，112年3月24日、27日至31日請特休假，但並未提出假單。
  ⒋年終獎金
    因被告為管理委員會，並非營利事業單位，而無盈餘。被告依勞基法第29條請求年終獎金，於法無據。又年終獎金係屬僱主於每年春節視員工前年度工作表現所發之恩惠性給與，不具經常性且非勞務對價性質。如前述，因原告於112年工作未滿一年、且自112年3月1日起不聽從被告指揮、拒絕提供勞務、一再而三危害社區財產安全，故原告之請求給付年終獎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擔任系爭園區之總幹事，兩造於96年3月26日簽立約聘人員契約書；3個月試用期滿後，於96年6月27日轉任正職，月薪4萬5,000元。
  ㈡原告自106年10月起，調高平均月薪至5萬0,500元，平均1日工資為1,683元。
  ㈢原告每月實領金額（扣除勞健保自付額）：⑴自111年10月至112年1月，每月為4萬8,861元；⑵112年2月、3月，每月為4萬8,569元、4萬8,615元。
  ㈣被告於112年3月為原告負擔勞保費3,914元、健保費2,464元，於112年4月為原告匯款1萬6,466元薪資（扣手續費30元）。
  ㈤被告於112年3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8,652元，於112年4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6,628元。
  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以110年11月3日台財產北管字第11085055290號函通知被告，該署經管之中原段503-1、503-5、505、514-1地號國有土地遭被告占用，請繳納使用補償費並騰空返還土地。
  ㈦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於111年9月12日通知，新北市○○區○○街000號旁10米處違章建物，將於111年9月22日起強制拆除。被告於111年10月18日寄律師函予趙釘成，就無權占用中原段503地號土地，請其提出具體拆遷及賠償方案。
  ㈨張錡中等7人於111年7月27日例行會議散布共同署名之「貨櫃屋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書」，指控趙釘成監守自盜，原告涉及知情不報、欺上瞞下等，原告與趙釘成對張錡中等7人提出妨害名譽罪告訴，經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於112年4月17日，以112年度偵字第5360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於112年6月2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5020號駁回再議。
  ㈩陞達公司提出議案，建議應予原告留職停薪，經112年2月15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通過，並經112年3月15日被告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原告應予留職停薪。
  原告於112年2月21日對主委蘇恒生表示不接受留職停薪，並於112年3月20日對被告發函表示不同意留職停薪。
  原告於112年3月16日向新北市政府聲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3月24日進行調解不成立。
  被告於112年3月21日以函將原告工作地點異動至警衛室上班，並於112年3月26日以函將原告工作地點異動至新北市○○區○○街000號7樓辦公室上班。
  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公告解聘資遣原告，於隔日（3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請於112年4月10日前辦妥離職交接手續。
  被告於112年5月9日匯款30萬0,478元（含資遣費22萬2,078元、預告期間工資5萬0,600元、特休未休薪資16.5日2萬7,830元，扣手續費30元）及1萬6,436元（即112年4月1日至10日薪資1萬6,466元，扣手續費30元）至原告薪資帳戶。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係自96年3月26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園區總幹事，而被告係87年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並報備核准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103年1月13日以勞動一字第1030130004號函公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並報備者，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見本院卷㈠第141頁），故原告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為有理由：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工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雇主依前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應於十日前預告之。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第1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是否不能勝任，應就勞工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及其工作態度與敬業精神等客觀情事及主觀意志為綜合之觀察，並本於誠信原則加以判斷該勞工所提供之勞務，是否確已無法達成雇主基於其與勞工之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上合理之經濟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458判決意旨參照）。依此，勝任工作與否應考量之因素，並非侷限於勞工能力及技術能否勝任，勞工之本身主觀上之服務態度及是否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等亦屬之。如該勞工未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主觀態度，已使勞雇間之信賴關係喪失時，應認該勞工所提供之職業上勞動力，已不能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之客觀上合理經濟目的，而無法期待一合理雇主繼續該契約者，則應准許雇主以勞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⒉經查，兩造間因趙釘成佔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經管之國有土地乙案產生爭執後，被告遂於112年3月中旬公告要求原告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管理中心等節，業據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48至153頁），復有被告提出之管理委員會112年3月15日臨時會議紀錄、公告翻拍照片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153、159頁）。然原告仍於112年3月17日自行進入管理中心，並攜帶相當數量之物品文件離去，此有監視器畫面擷圖2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㈠第161、163頁），原告數日後更有自行進入管理中心並刪除電腦內與工作內容相關電磁紀錄之行為，亦據證人乙○○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49至150頁），且原告上開行為，業經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起侵入建築物、妨害電腦使用、業務侵占及竊盜告訴乙節，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刑事傳票影本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23頁）。綜合上開事證可知，原告上開未能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主觀態度及客觀行為，已使勞雇間信賴關係喪失，客觀上已經不能期待被告繼續勞動契約，是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並非無據。
　⒊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3月17日僅是影印文件，所其帶走之兩大袋物品均為其個人物品云云，然參酌原告當時之上班地點既然仍在管理中心，並未變動，亦無清空辦公座位或整理個人物品之需求，當無突然攜離大量物品之必要。又原告固主張其有刪除管理中心電腦中其自行製作之相關檔案之權利云云，惟原告既然擔任系爭園區之總幹事多年，應清楚知悉園區內各項事務運作所產生之文書檔案均需妥善保管，以及在現代社會高度仰賴電腦進行檔案彙整、分類及管理之事實，卻仍擅自刪除相關電磁紀錄，造成被告後續進行系爭園區事務處理之不便與困擾，此一行為自難認為符合原告提供勞務之忠誠義務，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⒋從而，被告因原告前開所為，遂於112年3月31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終止僱傭契約，應為適法，系爭契約既經終止，故原告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請求被告支付薪資本息，即屬無據。
　㈢資遣費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係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雇主發給資遣費。
　⒉又原告自106年10月起平均月薪為5萬0,500元，平均1日工資為1,683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工作年資計算係自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日即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計8年9月又10日，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22萬1,190元（計算式：5萬0,500元÷2×（8＋【30日×9+10日】/365）＝22萬1,190元）。又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資遣費22萬2,078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金額已超出被告原應給付之資遣費888元（計算式：22萬2,078元－22萬1,190元＝888元），是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㈣預告期間工資部分：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受僱於被告已繼續工作3年以上，已如前述，被告應於30日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僅給予11日預告期間，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9日（計算式：30日－11日＝19日）之預告工資即3萬1,983元（計算式：50500÷30×19＝31,983元）。然被告已給付原告30日之預告工資5萬0,60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所給付之預告期間工資已超出原本得請求之金額達18,617元（計算式：5萬0,600元－3萬1,983元＝18,617元），是原告自不得再請求預告期間工資。
　㈤特別休假工資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次按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⒉原告之工作年資為8年9月又10日，已如前述，依法取得每年15天之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1年已休特休假3天、112年已休假4.5天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至原告於112年3月28日至同年31日未上班且未簽到乙節，業據乙○○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50頁），參以原告亦於LINE通訊軟體群組中向被告表明「我覺得我的人身安全倍感威脅，自即刻起向本會請特休假至3月31日止」，此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125頁），足認原告於上開期間未上班，應計入已休特休假之日數。則原告於112年已休特休假共計8.5天（計算式：4.5日＋4日＝8.5日），尚有未休特休假6.5日（計算式：15日－8.5日＝6.5日），故原告111年及112年未休假日數共計18.5日（計算式：12日＋6.5日＝18.5日）之補償工資即3萬1,142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18.5日＝3萬1,142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已於被告於112年5月9日給付未休假之補償工資2萬7,83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未休特休假之補償工資3,312元（計算式：3萬1,142元－2萬7,830元＝3,312元）。
　㈥年終獎金部分：
　　原告固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年終獎金云云，然系爭勞動契約第9條僅記載：「春節年終獎金，視工作表現比照往例發放」，足認年終獎金仍需視原告之工作表現而定，並無保證發放之約定，縱使此部分為原告可期待將來有收入之利益，但並非被告於各年度終了即負有給付獎金義務，是被告以原告之工作表現不佳，且有上開帶走文件、刪除電磁紀錄之行為，決定不給予該年度年終獎金，亦難謂有違反兩造勞動契約約定之情。況勞基法第29條亦僅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則原告既未全年工作且其難認無過失，被告未給予原告年終獎金，亦不違勞基法之最低保障。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年終獎金2萬753元，為無理由。
　㈦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前段規定：「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同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是以勞工倘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時，自得請求雇主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
　⒉查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業經被告於112年4月10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合法終止，已如前述，是以原告自被告離職，即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所稱之「非自願離職」，是其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依上開說明，洵屬有據。
　㈧基上，原告雖得請求特休假之補償工資3,312元，惟被告就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之溢付金額分別為18,617元、888元，已高於原告得請求之特休假之補償工資，則被告已無積欠原告特休假之補償工資可言。是原告備位請求被告給資遣費、特休假補償工資、預告期間工資及年終獎金41萬3,804元本息，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條，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非有據，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劉明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鄭銘輝  



訴訟代理人  黃昆培律師

被      告  MIT國際科學園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趙再田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

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開立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兩造

    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勞動契約

    上之權利義務即陷於存否不明，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以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認有確認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二、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資遣行為係屬非法，兩造僱傭契約關係仍存在：

  ⒈兩造間於民國96年3月26日簽立約聘人員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由原告擔任「MIT國際科學園區」（下稱MIT園區）總

    幹事一職，自106年10月起平均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5萬

    0,500元，平均每日工資1,683元。惟因MIT園區機電人員趙

    釘成在相鄰之國有土地上放置貨櫃屋出租，並經被告同意後

    接上MIT園區之水電，由承租商家繳納水電費，十幾年來皆

    係如此並無不法。但MIT園區相關委員張錡中等人，於111年

    7月27日被告例行會議上散布共同署名之「貨櫃屋調查小組/

    調查報告書」，而指控趙釘成監守自盜，原告知情不報、欺

    上瞞下等誹謗性言論，並以蕭宗文為負責人之「陞達電腦有

    限公司」（下稱陞達公司）提出議案，於112年2月15日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將原告留職停薪。

  ⒉因原告不願接受留職停薪，被告先惡意變更原告工作地點，

    再以工作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於112年3月30日決議資遣原告，並於隔日（31日

    ）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要求於112年4月10日辦妥離職。惟

    原告擔任園區總幹事一職，並無任何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

    故原告既無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系爭契約未經合法終

    止，兩造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且因原告係遭非法資遣，致

    勞保健保費改由原告自行負擔。是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

    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薪資5萬0,500

    元及勞保費3,914元、健保費2,464元，以上共計5萬6,878元

    ；並應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060元（5萬0,600元×6％＝3,060

    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㈡如認被告資遣行為係屬合法有效，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2年4

    月10日終止，則原告亦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⒈資遣費：

    原告自96年3月26日任職，至112年4月10日離職，年資共計1

    6年1月15日。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終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應給付資遣費以6個月平均

    工資計為30萬3,000元（5萬0,500元×6月＝30萬3,000元)。又

    被告單位雖於103年7月1日始納入勞基法規範，惟96年所簽

    訂之系爭契約第6條：「以上薪資內含勞基法各項相關給付

    勞方之費用、另依『勞退新制』標準，以實薪之6％另行給付」

    ，明定應適用勞基法，故應依到職日起算資遣費。且依勞退

    條例第12條第2項，被告至遲應於112年5月10日發給資遣費

    ，並自112年5月11日起算遲延利息。

  ⒉預告期間工資：

    被告於112年3月31日以存證信函資遣，要求原告於112年4月

    10日離職，預告期間未達30日，故依勞基法第13條第1項第3

    款，原告得請求預告期間之工資5萬0,500元。況被告於上開

    存證信函亦表明願發給預告工資，原告自得請求。

  ⒊特別休假工資：

    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共計23.5日（含111年度18日、112年度5.

    5日），此有被告會計人員製作之明細表為憑，原告每日工

    資為1,68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

    條之1第1項、第2項第1款第1、2目，故原告得請求之特別休

    假未休工資共計3萬9,551元（1,683元×23.5日＝3萬9,551元)

    。又原告自112年3月28日至31日間，雖無打卡紀錄，此係因

    被告取走出勤紀錄卡，不讓原告打卡上下班，非如被告所稱

    未上班。

  ⒋年終獎金：

    原告任職總幹事期間，每年均會發放1.5個月年終獎金。因

    原告112年度雖未任職滿1年，自1月1日至4月11日計100日，

    但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9條，該年度得請求發給之年終獎金為

    2萬0,753元（5萬0,500元×1.5月×100/365天＝2萬0,753元）

    。且系爭契約第9條：「春節年終獎金，視工作表現比照往

    例發放」，所謂「往例」，即員工即便未於當年度全年工作

    ，仍可依任職日數依比例領取年終獎金。此觀趙釘成109年9

    月30日退休時，仍可領取當年度年終獎金3萬4,000元即明，

    故對於原告自應比照辦理。

  ⒌以上⒈至⒋項，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共計41萬3,804元。另被告雖

    稱已給付預告工資5萬0,600元，而給付1萬6,466元為會計作

    帳錯誤，此部分重複給付屬不當得利，應可主張債權抵銷云

    云。惟依勞基法第16條3項規定，所謂預告工資性質上兼具

    資遣費性質，與工資並非相同，故無重複給付問題，被告亦

    不得主張抵銷。末原告因係遭被告片面資遣，故亦得依勞基

    法第19條，而請求發給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㈢對於被告抗辯有「不能勝任工作」之陳述：

  ⒈第18屆管委會於112年3月1日上任後，原告即於112年3月2日

    依新任主委甲○○指示，向區公所辦理主委變更報備手續，並

    無拒不辦理之情事。至於原證15之112年3月15日對話，僅係

    原告對於朝令夕改表達無奈，非拒不辦理報備。又被告稱擅

    自影印資料及帶走二大袋文件云云，惟原告112年3月17日仍

    擔任園區總幹事，故影印資料文件係屬其日常工作內容，帶

    走兩大袋係屬其個人物品，並非被告所稱之管委會文件。

  ⒉又被告稱於112年3月16日張貼公告，禁止原告進入管理中心

    云云。惟原告係112年3月21日上午11時始獲通知移至警衛室

    工作，此前仍有在管理中心工作之權限，並無擅自進入之情

    形，，且原告於112年3月21日當日上午9時25分，在管理中

    心遭機電委員羅瑞欽辱罵揮打，故員警陪同原告調閱監視錄

    影畫面及拷貝檔案以作為證據，但廠戶陳勇伸、環保委員張

    錡中當日上午10時30分衝進管理中心，而阻撓原告將監視錄

    影畫面提供警方，並經原告對上開2人提出妨害自由罪告訴

    。故原告係為保全羅瑞欽之犯罪事證方調取電磁紀錄，非如

    被告所述涉及不法情事。

  ⒊再原告雖於112年3月21日將管理中心電腦紀錄刪除，還原至

    當初96年到職時之狀態，但只有會議紀錄和公告函稿，並無

    設備維護紀錄。而原告職務上所製作之電子檔案，均已印製

    成紙本文書及已全部交接完畢。故原告還原刪除電腦紀錄之

    行為，並未造成被告任何損失，況原告全憑己力製作電子檔

    案以便自己工作使用，且系爭契約亦無約定原告所製作之電

    子檔案應歸屬於被告，原告自得對其享有所有權。是原告縱

    使將其刪除，僅係對所有物行使事實上處分權，並非被告所

    得以置喙。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及相關勞基法、勞退條例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下：

  ⒈先位訴之聲明：

  ⑴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

  ⑵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於每月5日

    按月給付原告5萬6,878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按月提繳3,

    036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⑷就先位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訴之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41萬3,804元，以及其中資遣費30萬3,000元

    部分，自112年5月11日起，其餘11萬0,804元部分，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⑵被告應發給原告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⑶就備位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先位請求為無理由：

  ⒈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⑴緣機電人員趙釘成設置鐵皮貨櫃屋經營小吃店，係非法佔用M

    IT園區入口處即新北市○○區○○段○○○○○段○○○段000地號土地

    ，以及國有財產署經營之國有土地即中原段503-3地號土地

    。原告是被告所聘用之園區總幹事，有知情不報、隱瞞包庇

    之嫌，違反總幹事應主動據實報告社區事務義務。故經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於112年2月15日通過原告「暫予留職停薪」，

    原告既不同意留職停薪，仍應繼續提供勞務，但於112年3月

    1日選出第18屆主任委員後，被告請原告向中和區公所辦理

    主委變更報備手續，原告卻拒不辦理。

  ⑵又被告於112年3月16日張貼公告，禁止原告擅自進入管理中

    心。詎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擅自進入管理中心影印資料及

    帶走二大袋文件，且原告112年3月21日上午10時25分，擅自

    進入管委會辦公室使用電腦，並擷取監視錄影畫面及拷貝後

    存於隨身碟，經在場人員報警立案，原告是拷貝監視畫面後

    被報警，警察來才把隨身碟留下當證物，並非員警陪同原告

    去拷貝資料。另新任總幹事乙○○於112年3月23日整理清點交

    接資料時，發現原告將任職期間所製作之電腦資料全數刪除

    ，致使MIT園區17年來相關會議紀錄及設備維護紀錄消失，

    且原告於112年3月27日至30日，在未經被告管委會同意下，

    仍擅自進入管理中心。

  ⑶基上，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違反據實報告之義務，亦不聽

    從被告指揮而拒絕提供勞務，且未經被告同意，擅自進入管

    理中心帶走文件，拷貝電腦畫面後儲存於隨身碟，還刪除17

    年來相關電腦資料，一再而三危害社區財產安全。故被告除

    提出無故侵入住宅罪、取得及刪除電磁紀錄罪告訴外，並依

    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於112

    年3月30日決議對原告予以合法資遣。

　⒉縱令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無理由，惟系爭契約至112年4月10

    日終止，被告已給付112年4月1日至10日薪資1萬6,466元，

    原告勞健保被告也是112年4月11日才退保。故原告請求自11

    2年4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萬6,878元，於法

    無據。且原告每月薪資5萬0,500元，而每月勞保費3,914元

    及健保費2,464元是依法投保應負擔之保費，並非原告得請

    求之權利。

  ㈡備位請求僅為一部有理由，陳述如下：

  ⒈資遣費：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1月13日勞動1字第1030130004號

    公告，被告管委會係於87年4月8日成立報備，應自103年7月

    1日起適用勞基法。故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

    原告工作年資為8年9月又10日。則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

    原告得請求資遣費22萬1,639元（計算式：5萬0,500元÷2×【

    8＋280/360】＝22萬1,639元）。是原告主張工作年資自96年3

    月26日起算，與法有違。且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資

    遣費22萬2,078元，因此原告不得再行請求。

  ⒉預告期間工資：

    因依勞基法第11條、第16條第1項第3款，終止勞動契約預告

    期間為30日。又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已公告通知資遣，兩造

    契約於112年4月10日終止，則被告已提前11日預告，故原告

    僅得請求預告期間19日薪資，共計3萬1,983元（計算式：5

    萬0,500元÷30x19日＝3萬1,983元）。惟被告於112年5月9日

    已給付4月份預告期間30日薪資5萬0,600元，並給付4月1日

    至4月10日薪資1萬6,466元，此係會計作帳計算錯誤而超額

    給付1萬8,617元（計算式：5萬0,500元－3萬1,983元＝1萬8,6

    17元)、1萬6,466元。故如認原告對於被告尚有其他債權存

    在，則被告主張以1萬8,617元、1萬6,466元之不當得利請求

    權抵銷之。

  ⒊特休假薪資：

  ⑴被告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故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2

    年3月31日，原告年資為8年9個月。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

    5款，每年特休假15日。對於原告主張111年、112年已休特

    休假3天、4.5天，被告不爭執。但原告112年3月28日至31日

    未上班，此部份亦算請特休假，以上111、112年度請特休假

    11.5天，故原告僅能請求18.5天未休假薪資、共計3萬1,136

    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18.5日＝3萬1,136元)。惟因被

    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特休未休假16.5日薪資、共計2萬

    7,830元，故原告僅能請求3,306元（計算式：3萬1,136元－2

    萬7,830元＝3,306元)。至於原告請求未休23.5天數，應由其

    舉證。縱令認111、112年度未休23.5日，但因被告已給付16

    .5日薪資，且因自112年3月28日起至31日止亦給予有薪假，

    故剩餘未休日亦應以扣抵。

  ⑵被告於112年3月27日通知，辦公地點自警衛室更換至他處，

    但原告於LINE留言表示不接受，故未到指定地點簽到上班。

    原告雖稱其於112年3月27日至30日有上班，惟原證25之對話

    紀錄11、12頁並非園區第18屆群組，由群組名稱「沒有其他

    成員」即知，應是17屆已停用群組。又原告在園區群組中雖

    表示，112年3月24日、27日至31日請特休假，但並未提出假

    單。

  ⒋年終獎金

    因被告為管理委員會，並非營利事業單位，而無盈餘。被告

    依勞基法第29條請求年終獎金，於法無據。又年終獎金係屬

    僱主於每年春節視員工前年度工作表現所發之恩惠性給與，

    不具經常性且非勞務對價性質。如前述，因原告於112年工

    作未滿一年、且自112年3月1日起不聽從被告指揮、拒絕提

    供勞務、一再而三危害社區財產安全，故原告之請求給付年

    終獎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擔任系爭園區之總幹事，兩造於96年3月26日簽立約聘人

    員契約書；3個月試用期滿後，於96年6月27日轉任正職，月

    薪4萬5,000元。

  ㈡原告自106年10月起，調高平均月薪至5萬0,500元，平均1日

    工資為1,683元。

  ㈢原告每月實領金額（扣除勞健保自付額）：⑴自111年10月至1

    12年1月，每月為4萬8,861元；⑵112年2月、3月，每月為4萬

    8,569元、4萬8,615元。

  ㈣被告於112年3月為原告負擔勞保費3,914元、健保費2,464元

    ，於112年4月為原告匯款1萬6,466元薪資（扣手續費30元）

    。

  ㈤被告於112年3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8,652元，於112年4月為原

    告提繳退休金6,628元。

  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以110年11月3日台財產北管字第1

    1085055290號函通知被告，該署經管之中原段503-1、503-5

    、505、514-1地號國有土地遭被告占用，請繳納使用補償費

    並騰空返還土地。

  ㈦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於111年9月12日通知，新北市○

    ○區○○街000號旁10米處違章建物，將於111年9月22日起強制

    拆除。被告於111年10月18日寄律師函予趙釘成，就無權占

    用中原段503地號土地，請其提出具體拆遷及賠償方案。

  ㈨張錡中等7人於111年7月27日例行會議散布共同署名之「貨櫃

    屋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書」，指控趙釘成監守自盜，原告涉

    及知情不報、欺上瞞下等，原告與趙釘成對張錡中等7人提

    出妨害名譽罪告訴，經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於11

    2年4月17日，以112年度偵字第5360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

    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於112年6月2日，以112年度上

    聲議字第5020號駁回再議。

  ㈩陞達公司提出議案，建議應予原告留職停薪，經112年2月15

    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通過，並經112年3月15日被告第一

    次臨時會議，決議原告應予留職停薪。

  原告於112年2月21日對主委蘇恒生表示不接受留職停薪，並

    於112年3月20日對被告發函表示不同意留職停薪。

  原告於112年3月16日向新北市政府聲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

    12年3月24日進行調解不成立。

  被告於112年3月21日以函將原告工作地點異動至警衛室上班

    ，並於112年3月26日以函將原告工作地點異動至新北市○○區

    ○○街000號7樓辦公室上班。

  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公告解聘資遣原告，於隔日（31日）以

    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請於112年4月10日前辦妥離職交接手續

    。

  被告於112年5月9日匯款30萬0,478元（含資遣費22萬2,078元

    、預告期間工資5萬0,600元、特休未休薪資16.5日2萬7,830

    元，扣手續費30元）及1萬6,436元（即112年4月1日至10日

    薪資1萬6,466元，扣手續費30元）至原告薪資帳戶。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係自96年3月26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園區總幹事，而被

    告係87年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並報備核准乙節，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嗣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於103年1月13日以勞動一字第1030130004號函公告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並報備者，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

    基法（見本院卷㈠第141頁），故原告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

    勞基法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為有理由：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工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雇主依

    前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應於十日前預告之。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第1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勞工對於所

    擔任之工作是否不能勝任，應就勞工之學識、品行、能力、

    身心狀況及其工作態度與敬業精神等客觀情事及主觀意志為

    綜合之觀察，並本於誠信原則加以判斷該勞工所提供之勞務

    ，是否確已無法達成雇主基於其與勞工之勞動契約，所欲達

    成客觀上合理之經濟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458判

    決意旨參照）。依此，勝任工作與否應考量之因素，並非侷

    限於勞工能力及技術能否勝任，勞工之本身主觀上之服務態

    度及是否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等亦屬之。如該勞工未忠

    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主觀態度，已使勞雇間之信賴關係喪

    失時，應認該勞工所提供之職業上勞動力，已不能達成雇主

    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之客觀上合理經濟目的，而無法期待

    一合理雇主繼續該契約者，則應准許雇主以勞工不能勝任工

    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⒉經查，兩造間因趙釘成佔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經管

    之國有土地乙案產生爭執後，被告遂於112年3月中旬公告要

    求原告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管理中心等節，業據證人乙○○

    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48至153頁），復有

    被告提出之管理委員會112年3月15日臨時會議紀錄、公告翻

    拍照片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153、159頁）。然原告仍

    於112年3月17日自行進入管理中心，並攜帶相當數量之物品

    文件離去，此有監視器畫面擷圖2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㈠第

    161、163頁），原告數日後更有自行進入管理中心並刪除電

    腦內與工作內容相關電磁紀錄之行為，亦據證人乙○○證述明

    確（見本院卷㈡第149至150頁），且原告上開行為，業經被

    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起侵入建築物、妨害電腦使用、

    業務侵占及竊盜告訴乙節，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刑事傳票

    影本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23頁）。綜合上開事證可

    知，原告上開未能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主觀態度及客觀行為

    ，已使勞雇間信賴關係喪失，客觀上已經不能期待被告繼續

    勞動契約，是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確不能

    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並非無據。

　⒊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3月17日僅是影印文件，所其帶走之兩

    大袋物品均為其個人物品云云，然參酌原告當時之上班地點

    既然仍在管理中心，並未變動，亦無清空辦公座位或整理個

    人物品之需求，當無突然攜離大量物品之必要。又原告固主

    張其有刪除管理中心電腦中其自行製作之相關檔案之權利云

    云，惟原告既然擔任系爭園區之總幹事多年，應清楚知悉園

    區內各項事務運作所產生之文書檔案均需妥善保管，以及在

    現代社會高度仰賴電腦進行檔案彙整、分類及管理之事實，

    卻仍擅自刪除相關電磁紀錄，造成被告後續進行系爭園區事

    務處理之不便與困擾，此一行為自難認為符合原告提供勞務

    之忠誠義務，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⒋從而，被告因原告前開所為，遂於112年3月31日依據勞動基

    準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終止僱傭契約，應為適法，系爭契約既經終止，故原告訴請

    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請求被告支付薪資本息，即屬無據。

　㈢資遣費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

    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

    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係以勞動基準法第1

    1條第5款不能勝任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依照前開規定，原告

    自得請求雇主發給資遣費。

　⒉又原告自106年10月起平均月薪為5萬0,500元，平均1日工資

    為1,683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工作年資計算係

    自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日即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

    止，共計8年9月又10日，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22萬1,190元（計算式

    ：5萬0,500元÷2×（8＋【30日×9+10日】/365）＝22萬1,190元

    ）。又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資遣費22萬2,078元，亦為

    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金額已超出被告原應給付之資遣費88

    8元（計算式：22萬2,078元－22萬1,190元＝888元），是原告

    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㈣預告期間工資部分：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

    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

    之；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

    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受僱於

    被告已繼續工作3年以上，已如前述，被告應於30日前預告

    終止勞動契約，被告僅給予11日預告期間，故原告得請求被

    告給付19日（計算式：30日－11日＝19日）之預告工資即3萬1

    ,983元（計算式：50500÷30×19＝31,983元）。然被告已給付

    原告30日之預告工資5萬0,60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被

    告所給付之預告期間工資已超出原本得請求之金額達18,617

    元（計算式：5萬0,600元－3萬1,983元＝18,617元），是原告

    自不得再請求預告期間工資。

　㈤特別休假工資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

    別休假：…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勞

    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次按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

    款規定：「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

    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

    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

    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

    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

    金額。」。

　⒉原告之工作年資為8年9月又10日，已如前述，依法取得每年1

    5天之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1年已休特休假3天、112年已休

    假4.5天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至原告於112年3月28日至

    同年31日未上班且未簽到乙節，業據乙○○證述明確（見本院

    卷㈡第150頁），參以原告亦於LINE通訊軟體群組中向被告表

    明「我覺得我的人身安全倍感威脅，自即刻起向本會請特休

    假至3月31日止」，此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佐（見本

    院卷㈡第125頁），足認原告於上開期間未上班，應計入已休

    特休假之日數。則原告於112年已休特休假共計8.5天（計算

    式：4.5日＋4日＝8.5日），尚有未休特休假6.5日（計算式：

    15日－8.5日＝6.5日），故原告111年及112年未休假日數共計

    18.5日（計算式：12日＋6.5日＝18.5日）之補償工資即3萬1,

    142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18.5日＝3萬1,142元，小數

    點以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已於被告於112年5月9日給付未休

    假之補償工資2萬7,83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僅得

    請求被告給付未休特休假之補償工資3,312元（計算式：3萬

    1,142元－2萬7,830元＝3,312元）。

　㈥年終獎金部分：

　　原告固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年終獎金云云，然系爭勞動契

    約第9條僅記載：「春節年終獎金，視工作表現比照往例發

    放」，足認年終獎金仍需視原告之工作表現而定，並無保證

    發放之約定，縱使此部分為原告可期待將來有收入之利益，

    但並非被告於各年度終了即負有給付獎金義務，是被告以原

    告之工作表現不佳，且有上開帶走文件、刪除電磁紀錄之行

    為，決定不給予該年度年終獎金，亦難謂有違反兩造勞動契

    約約定之情。況勞基法第29條亦僅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

    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

    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

    或分配紅利」，則原告既未全年工作且其難認無過失，被告

    未給予原告年終獎金，亦不違勞基法之最低保障。是原告請

    求被告應給付年終獎金2萬753元，為無理由。

　㈦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

    求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就業保險法

    第25條第3項前段規定：「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

    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同法

    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

    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

    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

    一離職」。是以勞工倘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由

    終止勞動契約時，自得請求雇主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

　⒉查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業經被告於112年4月10日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合法終止，已如前述，是以原告自被告

    離職，即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所稱之「非自願離職

    」，是其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依上開說明，洵

    屬有據。

　㈧基上，原告雖得請求特休假之補償工資3,312元，惟被告就資

    遣費及預告工資之溢付金額分別為18,617元、888元，已高

    於原告得請求之特休假之補償工資，則被告已無積欠原告特

    休假之補償工資可言。是原告備位請求被告給資遣費、特休

    假補償工資、預告期間工資及年終獎金41萬3,804元本息，

    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條

    ，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非有據，應予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亦失所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劉明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0號

原      告  鄭銘輝  



訴訟代理人  黃昆培律師

被      告  MIT國際科學園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趙再田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開立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勞動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即陷於存否不明，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認有確認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二、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資遣行為係屬非法，兩造僱傭契約關係仍存在：

  ⒈兩造間於民國96年3月26日簽立約聘人員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原告擔任「MIT國際科學園區」（下稱MIT園區）總幹事一職，自106年10月起平均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5萬0,500元，平均每日工資1,683元。惟因MIT園區機電人員趙釘成在相鄰之國有土地上放置貨櫃屋出租，並經被告同意後接上MIT園區之水電，由承租商家繳納水電費，十幾年來皆係如此並無不法。但MIT園區相關委員張錡中等人，於111年7月27日被告例行會議上散布共同署名之「貨櫃屋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書」，而指控趙釘成監守自盜，原告知情不報、欺上瞞下等誹謗性言論，並以蕭宗文為負責人之「陞達電腦有限公司」（下稱陞達公司）提出議案，於112年2月15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將原告留職停薪。

  ⒉因原告不願接受留職停薪，被告先惡意變更原告工作地點，再以工作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於112年3月30日決議資遣原告，並於隔日（3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要求於112年4月10日辦妥離職。惟原告擔任園區總幹事一職，並無任何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故原告既無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系爭契約未經合法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且因原告係遭非法資遣，致勞保健保費改由原告自行負擔。是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薪資5萬0,500元及勞保費3,914元、健保費2,464元，以上共計5萬6,878元；並應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060元（5萬0,600元×6％＝3,060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㈡如認被告資遣行為係屬合法有效，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2年4月10日終止，則原告亦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⒈資遣費：

    原告自96年3月26日任職，至112年4月10日離職，年資共計16年1月15日。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終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應給付資遣費以6個月平均工資計為30萬3,000元（5萬0,500元×6月＝30萬3,000元)。又被告單位雖於103年7月1日始納入勞基法規範，惟96年所簽訂之系爭契約第6條：「以上薪資內含勞基法各項相關給付勞方之費用、另依『勞退新制』標準，以實薪之6％另行給付」，明定應適用勞基法，故應依到職日起算資遣費。且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被告至遲應於112年5月10日發給資遣費，並自112年5月11日起算遲延利息。

  ⒉預告期間工資：

    被告於112年3月31日以存證信函資遣，要求原告於112年4月10日離職，預告期間未達30日，故依勞基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原告得請求預告期間之工資5萬0,500元。況被告於上開存證信函亦表明願發給預告工資，原告自得請求。

  ⒊特別休假工資：

    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共計23.5日（含111年度18日、112年度5.5日），此有被告會計人員製作之明細表為憑，原告每日工資為1,68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1項、第2項第1款第1、2目，故原告得請求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共計3萬9,551元（1,683元×23.5日＝3萬9,551元)。又原告自112年3月28日至31日間，雖無打卡紀錄，此係因被告取走出勤紀錄卡，不讓原告打卡上下班，非如被告所稱未上班。

  ⒋年終獎金：

    原告任職總幹事期間，每年均會發放1.5個月年終獎金。因原告112年度雖未任職滿1年，自1月1日至4月11日計100日，但類推適用勞基法第29條，該年度得請求發給之年終獎金為2萬0,753元（5萬0,500元×1.5月×100/365天＝2萬0,753元）。且系爭契約第9條：「春節年終獎金，視工作表現比照往例發放」，所謂「往例」，即員工即便未於當年度全年工作，仍可依任職日數依比例領取年終獎金。此觀趙釘成109年9月30日退休時，仍可領取當年度年終獎金3萬4,000元即明，故對於原告自應比照辦理。

  ⒌以上⒈至⒋項，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共計41萬3,804元。另被告雖稱已給付預告工資5萬0,600元，而給付1萬6,466元為會計作帳錯誤，此部分重複給付屬不當得利，應可主張債權抵銷云云。惟依勞基法第16條3項規定，所謂預告工資性質上兼具資遣費性質，與工資並非相同，故無重複給付問題，被告亦不得主張抵銷。末原告因係遭被告片面資遣，故亦得依勞基法第19條，而請求發給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㈢對於被告抗辯有「不能勝任工作」之陳述：

  ⒈第18屆管委會於112年3月1日上任後，原告即於112年3月2日依新任主委甲○○指示，向區公所辦理主委變更報備手續，並無拒不辦理之情事。至於原證15之112年3月15日對話，僅係原告對於朝令夕改表達無奈，非拒不辦理報備。又被告稱擅自影印資料及帶走二大袋文件云云，惟原告112年3月17日仍擔任園區總幹事，故影印資料文件係屬其日常工作內容，帶走兩大袋係屬其個人物品，並非被告所稱之管委會文件。

  ⒉又被告稱於112年3月16日張貼公告，禁止原告進入管理中心云云。惟原告係112年3月21日上午11時始獲通知移至警衛室工作，此前仍有在管理中心工作之權限，並無擅自進入之情形，，且原告於112年3月21日當日上午9時25分，在管理中心遭機電委員羅瑞欽辱罵揮打，故員警陪同原告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及拷貝檔案以作為證據，但廠戶陳勇伸、環保委員張錡中當日上午10時30分衝進管理中心，而阻撓原告將監視錄影畫面提供警方，並經原告對上開2人提出妨害自由罪告訴。故原告係為保全羅瑞欽之犯罪事證方調取電磁紀錄，非如被告所述涉及不法情事。

  ⒊再原告雖於112年3月21日將管理中心電腦紀錄刪除，還原至當初96年到職時之狀態，但只有會議紀錄和公告函稿，並無設備維護紀錄。而原告職務上所製作之電子檔案，均已印製成紙本文書及已全部交接完畢。故原告還原刪除電腦紀錄之行為，並未造成被告任何損失，況原告全憑己力製作電子檔案以便自己工作使用，且系爭契約亦無約定原告所製作之電子檔案應歸屬於被告，原告自得對其享有所有權。是原告縱使將其刪除，僅係對所有物行使事實上處分權，並非被告所得以置喙。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及相關勞基法、勞退條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下：

  ⒈先位訴之聲明：

  ⑴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存在。

  ⑵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於每月5日按月給付原告5萬6,878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⑶被告自112年4月1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之日止，應按月提繳3,036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⑷就先位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訴之聲明：

  ⑴被告應給付原告41萬3,804元，以及其中資遣費30萬3,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11日起，其餘11萬0,804元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⑵被告應發給原告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⑶就備位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先位請求為無理由：

  ⒈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⑴緣機電人員趙釘成設置鐵皮貨櫃屋經營小吃店，係非法佔用MIT園區入口處即新北市○○區○○段○○○○○段○○○段000地號土地，以及國有財產署經營之國有土地即中原段503-3地號土地。原告是被告所聘用之園區總幹事，有知情不報、隱瞞包庇之嫌，違反總幹事應主動據實報告社區事務義務。故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112年2月15日通過原告「暫予留職停薪」，原告既不同意留職停薪，仍應繼續提供勞務，但於112年3月1日選出第18屆主任委員後，被告請原告向中和區公所辦理主委變更報備手續，原告卻拒不辦理。

  ⑵又被告於112年3月16日張貼公告，禁止原告擅自進入管理中心。詎原告於112年3月17日，擅自進入管理中心影印資料及帶走二大袋文件，且原告112年3月21日上午10時25分，擅自進入管委會辦公室使用電腦，並擷取監視錄影畫面及拷貝後存於隨身碟，經在場人員報警立案，原告是拷貝監視畫面後被報警，警察來才把隨身碟留下當證物，並非員警陪同原告去拷貝資料。另新任總幹事乙○○於112年3月23日整理清點交接資料時，發現原告將任職期間所製作之電腦資料全數刪除，致使MIT園區17年來相關會議紀錄及設備維護紀錄消失，且原告於112年3月27日至30日，在未經被告管委會同意下，仍擅自進入管理中心。

  ⑶基上，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違反據實報告之義務，亦不聽從被告指揮而拒絕提供勞務，且未經被告同意，擅自進入管理中心帶走文件，拷貝電腦畫面後儲存於隨身碟，還刪除17年來相關電腦資料，一再而三危害社區財產安全。故被告除提出無故侵入住宅罪、取得及刪除電磁紀錄罪告訴外，並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於112年3月30日決議對原告予以合法資遣。

　⒉縱令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無理由，惟系爭契約至112年4月10日終止，被告已給付112年4月1日至10日薪資1萬6,466元，原告勞健保被告也是112年4月11日才退保。故原告請求自112年4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萬6,878元，於法無據。且原告每月薪資5萬0,500元，而每月勞保費3,914元及健保費2,464元是依法投保應負擔之保費，並非原告得請求之權利。

  ㈡備位請求僅為一部有理由，陳述如下：

  ⒈資遣費：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1月13日勞動1字第1030130004號公告，被告管委會係於87年4月8日成立報備，應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故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原告工作年資為8年9月又10日。則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得請求資遣費22萬1,639元（計算式：5萬0,500元÷2×【8＋280/360】＝22萬1,639元）。是原告主張工作年資自96年3月26日起算，與法有違。且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資遣費22萬2,078元，因此原告不得再行請求。

  ⒉預告期間工資：

    因依勞基法第11條、第16條第1項第3款，終止勞動契約預告期間為30日。又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已公告通知資遣，兩造契約於112年4月10日終止，則被告已提前11日預告，故原告僅得請求預告期間19日薪資，共計3萬1,983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x19日＝3萬1,983元）。惟被告於112年5月9日已給付4月份預告期間30日薪資5萬0,600元，並給付4月1日至4月10日薪資1萬6,466元，此係會計作帳計算錯誤而超額給付1萬8,617元（計算式：5萬0,500元－3萬1,983元＝1萬8,617元)、1萬6,466元。故如認原告對於被告尚有其他債權存在，則被告主張以1萬8,617元、1萬6,466元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抵銷之。

  ⒊特休假薪資：

  ⑴被告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故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3月31日，原告年資為8年9個月。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5款，每年特休假15日。對於原告主張111年、112年已休特休假3天、4.5天，被告不爭執。但原告112年3月28日至31日未上班，此部份亦算請特休假，以上111、112年度請特休假11.5天，故原告僅能請求18.5天未休假薪資、共計3萬1,136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18.5日＝3萬1,136元)。惟因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特休未休假16.5日薪資、共計2萬7,830元，故原告僅能請求3,306元（計算式：3萬1,136元－2萬7,830元＝3,306元)。至於原告請求未休23.5天數，應由其舉證。縱令認111、112年度未休23.5日，但因被告已給付16.5日薪資，且因自112年3月28日起至31日止亦給予有薪假，故剩餘未休日亦應以扣抵。

  ⑵被告於112年3月27日通知，辦公地點自警衛室更換至他處，但原告於LINE留言表示不接受，故未到指定地點簽到上班。原告雖稱其於112年3月27日至30日有上班，惟原證25之對話紀錄11、12頁並非園區第18屆群組，由群組名稱「沒有其他成員」即知，應是17屆已停用群組。又原告在園區群組中雖表示，112年3月24日、27日至31日請特休假，但並未提出假單。

  ⒋年終獎金

    因被告為管理委員會，並非營利事業單位，而無盈餘。被告依勞基法第29條請求年終獎金，於法無據。又年終獎金係屬僱主於每年春節視員工前年度工作表現所發之恩惠性給與，不具經常性且非勞務對價性質。如前述，因原告於112年工作未滿一年、且自112年3月1日起不聽從被告指揮、拒絕提供勞務、一再而三危害社區財產安全，故原告之請求給付年終獎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擔任系爭園區之總幹事，兩造於96年3月26日簽立約聘人員契約書；3個月試用期滿後，於96年6月27日轉任正職，月薪4萬5,000元。

  ㈡原告自106年10月起，調高平均月薪至5萬0,500元，平均1日工資為1,683元。

  ㈢原告每月實領金額（扣除勞健保自付額）：⑴自111年10月至112年1月，每月為4萬8,861元；⑵112年2月、3月，每月為4萬8,569元、4萬8,615元。

  ㈣被告於112年3月為原告負擔勞保費3,914元、健保費2,464元，於112年4月為原告匯款1萬6,466元薪資（扣手續費30元）。

  ㈤被告於112年3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8,652元，於112年4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6,628元。

  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以110年11月3日台財產北管字第11085055290號函通知被告，該署經管之中原段503-1、503-5、505、514-1地號國有土地遭被告占用，請繳納使用補償費並騰空返還土地。

  ㈦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於111年9月12日通知，新北市○○區○○街000號旁10米處違章建物，將於111年9月22日起強制拆除。被告於111年10月18日寄律師函予趙釘成，就無權占用中原段503地號土地，請其提出具體拆遷及賠償方案。

  ㈨張錡中等7人於111年7月27日例行會議散布共同署名之「貨櫃屋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書」，指控趙釘成監守自盜，原告涉及知情不報、欺上瞞下等，原告與趙釘成對張錡中等7人提出妨害名譽罪告訴，經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於112年4月17日，以112年度偵字第5360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於112年6月2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5020號駁回再議。

  ㈩陞達公司提出議案，建議應予原告留職停薪，經112年2月15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通過，並經112年3月15日被告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原告應予留職停薪。

  原告於112年2月21日對主委蘇恒生表示不接受留職停薪，並於112年3月20日對被告發函表示不同意留職停薪。

  原告於112年3月16日向新北市政府聲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2年3月24日進行調解不成立。

  被告於112年3月21日以函將原告工作地點異動至警衛室上班，並於112年3月26日以函將原告工作地點異動至新北市○○區○○街000號7樓辦公室上班。

  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公告解聘資遣原告，於隔日（3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請於112年4月10日前辦妥離職交接手續。

  被告於112年5月9日匯款30萬0,478元（含資遣費22萬2,078元、預告期間工資5萬0,600元、特休未休薪資16.5日2萬7,830元，扣手續費30元）及1萬6,436元（即112年4月1日至10日薪資1萬6,466元，扣手續費30元）至原告薪資帳戶。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係自96年3月26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園區總幹事，而被告係87年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並報備核准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96頁），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103年1月13日以勞動一字第1030130004號函公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並報備者，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見本院卷㈠第141頁），故原告自103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為有理由：

　⒈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工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雇主依前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應於十日前預告之。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第1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是否不能勝任，應就勞工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及其工作態度與敬業精神等客觀情事及主觀意志為綜合之觀察，並本於誠信原則加以判斷該勞工所提供之勞務，是否確已無法達成雇主基於其與勞工之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上合理之經濟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458判決意旨參照）。依此，勝任工作與否應考量之因素，並非侷限於勞工能力及技術能否勝任，勞工之本身主觀上之服務態度及是否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等亦屬之。如該勞工未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主觀態度，已使勞雇間之信賴關係喪失時，應認該勞工所提供之職業上勞動力，已不能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之客觀上合理經濟目的，而無法期待一合理雇主繼續該契約者，則應准許雇主以勞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⒉經查，兩造間因趙釘成佔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經管之國有土地乙案產生爭執後，被告遂於112年3月中旬公告要求原告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管理中心等節，業據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48至153頁），復有被告提出之管理委員會112年3月15日臨時會議紀錄、公告翻拍照片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153、159頁）。然原告仍於112年3月17日自行進入管理中心，並攜帶相當數量之物品文件離去，此有監視器畫面擷圖2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㈠第161、163頁），原告數日後更有自行進入管理中心並刪除電腦內與工作內容相關電磁紀錄之行為，亦據證人乙○○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49至150頁），且原告上開行為，業經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起侵入建築物、妨害電腦使用、業務侵占及竊盜告訴乙節，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刑事傳票影本1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23頁）。綜合上開事證可知，原告上開未能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主觀態度及客觀行為，已使勞雇間信賴關係喪失，客觀上已經不能期待被告繼續勞動契約，是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並非無據。

　⒊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3月17日僅是影印文件，所其帶走之兩大袋物品均為其個人物品云云，然參酌原告當時之上班地點既然仍在管理中心，並未變動，亦無清空辦公座位或整理個人物品之需求，當無突然攜離大量物品之必要。又原告固主張其有刪除管理中心電腦中其自行製作之相關檔案之權利云云，惟原告既然擔任系爭園區之總幹事多年，應清楚知悉園區內各項事務運作所產生之文書檔案均需妥善保管，以及在現代社會高度仰賴電腦進行檔案彙整、分類及管理之事實，卻仍擅自刪除相關電磁紀錄，造成被告後續進行系爭園區事務處理之不便與困擾，此一行為自難認為符合原告提供勞務之忠誠義務，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⒋從而，被告因原告前開所為，遂於112年3月31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終止僱傭契約，應為適法，系爭契約既經終止，故原告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請求被告支付薪資本息，即屬無據。

　㈢資遣費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係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雇主發給資遣費。

　⒉又原告自106年10月起平均月薪為5萬0,500元，平均1日工資為1,683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工作年資計算係自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日即103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共計8年9月又10日，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22萬1,190元（計算式：5萬0,500元÷2×（8＋【30日×9+10日】/365）＝22萬1,190元）。又被告已於112年5月9日給付資遣費22萬2,078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金額已超出被告原應給付之資遣費888元（計算式：22萬2,078元－22萬1,190元＝888元），是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㈣預告期間工資部分：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受僱於被告已繼續工作3年以上，已如前述，被告應於30日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僅給予11日預告期間，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9日（計算式：30日－11日＝19日）之預告工資即3萬1,983元（計算式：50500÷30×19＝31,983元）。然被告已給付原告30日之預告工資5萬0,60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所給付之預告期間工資已超出原本得請求之金額達18,617元（計算式：5萬0,600元－3萬1,983元＝18,617元），是原告自不得再請求預告期間工資。

　㈤特別休假工資部分：

　⒈按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次按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⒉原告之工作年資為8年9月又10日，已如前述，依法取得每年15天之特別休假。又原告於111年已休特休假3天、112年已休假4.5天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至原告於112年3月28日至同年31日未上班且未簽到乙節，業據乙○○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50頁），參以原告亦於LINE通訊軟體群組中向被告表明「我覺得我的人身安全倍感威脅，自即刻起向本會請特休假至3月31日止」，此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125頁），足認原告於上開期間未上班，應計入已休特休假之日數。則原告於112年已休特休假共計8.5天（計算式：4.5日＋4日＝8.5日），尚有未休特休假6.5日（計算式：15日－8.5日＝6.5日），故原告111年及112年未休假日數共計18.5日（計算式：12日＋6.5日＝18.5日）之補償工資即3萬1,142元（計算式：5萬0,500元÷30×18.5日＝3萬1,142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已於被告於112年5月9日給付未休假之補償工資2萬7,83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未休特休假之補償工資3,312元（計算式：3萬1,142元－2萬7,830元＝3,312元）。

　㈥年終獎金部分：

　　原告固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年終獎金云云，然系爭勞動契約第9條僅記載：「春節年終獎金，視工作表現比照往例發放」，足認年終獎金仍需視原告之工作表現而定，並無保證發放之約定，縱使此部分為原告可期待將來有收入之利益，但並非被告於各年度終了即負有給付獎金義務，是被告以原告之工作表現不佳，且有上開帶走文件、刪除電磁紀錄之行為，決定不給予該年度年終獎金，亦難謂有違反兩造勞動契約約定之情。況勞基法第29條亦僅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則原告既未全年工作且其難認無過失，被告未給予原告年終獎金，亦不違勞基法之最低保障。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年終獎金2萬753元，為無理由。

　㈦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前段規定：「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同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是以勞工倘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時，自得請求雇主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

　⒉查兩造間之系爭契約業經被告於112年4月10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合法終止，已如前述，是以原告自被告離職，即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所稱之「非自願離職」，是其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之證明，依上開說明，洵屬有據。

　㈧基上，原告雖得請求特休假之補償工資3,312元，惟被告就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之溢付金額分別為18,617元、888元，已高於原告得請求之特休假之補償工資，則被告已無積欠原告特休假之補償工資可言。是原告備位請求被告給資遣費、特休假補償工資、預告期間工資及年終獎金41萬3,804元本息，均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條，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非有據，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劉明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